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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一届政协四次会议
第246号提案答复的函

王新发委员（陕西鸿金鹏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首先，感谢您对食品安全工作的关注与支持。您提出的《关于在我省餐饮行业加强新《食品安全法》普及培训的建议》（第246号）收悉，您的建议非常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现对您的建议答复如下:

一、培训工作开展情况

新《食品安全法》自2015年10月1日实施以来，我局高度重视，积极安排部署，全面开展宣贯和培训工作。

    一是广泛宣传。我局将《食品安全法》有关条例条规和解读汇编成小册子，充分利用各种媒体网站户外宣传栏，结合食药安全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的活动，向广大消费者和食品从业者发放，供大家学习参考，一方面，增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维权意识，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另一方面让从业者知晓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违法会引起什么后果，使大家对食品安全法有个感性认识。同时，重点发挥基层监管所的作用，进店到户进行面对面宣传，让从业者从理性上认识到遵守《食品安全法》的重要性，时刻绷紧食品安全工作这根弦。

    二是加强培训。将新《食品安全法》与从业人员日常培训相结合，由省局牵头，督促各级食药监部门根据分工各负其责，市局抓大型连锁企业，区县局抓中型企业，基层所抓小型和小快餐店从业人员培训。鼓励各级食药监部门在本辖区内开展《食品安全法》知识竞赛，使《食品安全法》真正在从业人员中入脑入心见行动，真正让执法人员和从业人员自觉做遵章守纪的模范。通过加强和规范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工作，使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了解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要求，掌握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和相关知识技能，强化食品安全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提升职业道德修养，推动餐饮服务单位不断提高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三是严格审核。抓好新《食品安全法》第四十四条的落实，严格落实餐饮服务单位应当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并加强对其培训和考核，经考核不具备食品安全管理能力的不得上岗的规定。要求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加大对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随机监督抽查考核力度，考试不合格的要立即下岗并重新接受培训，并面向社会进行公布，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经群众举报并确认后由辖区监管部门监督餐饮服务单位立即整改。

二、下一步措施

虽然我局已经开展了大量新《食品安全法》的宣传工作，但就目前取得的宣传效果来看还存在很多不足，下一步我们计划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结合“食品安全周”活动，广泛开展宣传活动。今年6月份的“食品安全周活动”是新《食品安全法》颁布后的第一次，我局将由省食安办牵头，与工信厅、公安厅等食安办成员单位一起，结合活动主题，通过展板、展台、接受群众咨询、发放宣传资料、播放食品安全专题片、食品安全专题宣讲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二是总结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原因，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活动。将新《食品安全法》与相关案例相结合，通过体现新法的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执法力度，警示餐饮服务提供者守法经营，提醒消费者需要注意的就餐风险点。

三是消除宣传死角。通过食品安全进农村、进社区、进商场等多种形式开展《食品安全法》宣传工作。同时，要求各基层所加强对小餐饮、烧烤店、农家乐等小、散、远的餐饮店开展宣传。

四是完善培训机制。将新《食品安全法》的内容添加到从业人员日常培训教材中，与餐饮行业协会进行沟通，探索新的协作模式，拓展从业人员培训广度，增强从业人员培训力度，提高从业人员学法、懂法、用法的自觉性。

三、关于加强对互联网订餐服务平台监管等建议的答复

去年10月1日颁布的新《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一条都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的义务和应承担的责任都做出了具体规定，今年3.15期间揭露的网络“黑作坊”事件进一步推进了规定的落实。3.18日我局下发了《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迅速开展网络订餐食品安全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对网络订餐行为进行摸底排查，同时开始了调研工作，将尽快出台我省网络订餐管理办法。办法将规范网络订餐行为，要求第三方平台严格落实对上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实名审核制度和建立发现问题后的报告机制，要求配送人员必须经过从业培训和具有健康证，同时，对配送环节设施、设备、温度、食用时限标注等也将做出具体的要求。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将以对党和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职，扎实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努力提高我省食品安全监管水平，为促进我省食品行业健康发展，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出新的成绩。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食品安全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能够给予关注，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年4月20日

（联系人：张雯，电话：029-62288322）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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